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5 月第二次煤炭比价采购报价书

（周边火车优质无烟煤）

一、报价人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煤炭生产或经营企业，并且已经批准进入四川

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供应商库。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只能有一家参与报价；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或

其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参与报价；同一采矿权人只能有一个报价人进行报价。

3.已按要求交纳报价保证金。

二、 煤质要求

品 名 质量指标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

干燥无灰

基挥发份

(Vdaf)

硫份

（St.d）

全水

（Mt）

碱金属含量

（Na2O+K2O）

灰熔融性

温度

（DT）

原煤（粒度≤50mm）

加权值 ≥5000kcal／kg ≤15% ≤2.5% ≤8% ≤2.5% ≥1350℃

单批次 ≥ 4700kcal／kg ≤15% ≤4.5 % —— ≤2.5% ——

三、报价要求及相关说明

1.本次拟采购周边无烟煤 3 万吨，每个报价人申报供煤量不得低于 1000 吨，只能火车运输。

2.报价截止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 10 时。供应时间：报价人接到中标通知次日起。

合同量 < 1 万吨供应时间 10 天；

1 万吨≤合同量<2 万吨，供应时间 15 天，前 8 天至少发运 3000 吨。

合同量≥2 万吨，供应时间 15 天，前 8 天至少发运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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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343109122102320。

5.买方根据报价人的报价情况由低至高确定本次比价采购中选人。中选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视为主动放弃中选，其本次中选煤量的报价保证金全额扣罚，不予退

还。

6.未中选的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在报价截止日期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或留存作

为下次的报价保证金。

7.所有中选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在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时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按

10 万元收取，合同执行到期后按合同履约情况退还余额（不计利息）。

8.合同执行期满，报价人的供煤量须在合同约定标准以内（合同签订量的 95%-110%），未供煤的全

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已供煤但合同履约率低于合同签订量 95%的按履约率考核煤价，不再考核总量违

约的履约保证金；超出合同签订量的 110%的，卖方提出书面申请经买方同意后，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

议执行。否则买方有权拒收，为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卖方承担，已经接收的超量发运煤炭按实际交货

日期的买方最低同类市场煤合同采购价格下浮 0.002 元/大卡· 吨进行结算；卖方超合同期或无 费下按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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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5 月第二次比价采购报价单（周边火车优质无烟煤）

计价

体系

基准单价：

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 （Qnet.ar）≥

5000 大卡，含硫

（St.d）≤2.5%,

干燥无灰基挥发

分（Vdaf）≤15%，

碱金属含量

（Na2O+k2O）≤
2.5%，对应基准

单价 0.xxx 元/大

卡·吨

热值计价标准：
5000＞Qnet.ar≥4700 Kcal/千，每降低 100
大卡，煤价下降 0.002 元/大卡·吨。
2.Qnet.ar<4700 Kcal/千克，Qnet.ar 每
降低 100 大卡，煤价下降 0.005 元/大
卡·吨，扣完为止，100 大卡以内按内插
法结算。
挥发分计价标准: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15%，Vdaf每升
高 1个百分点，煤价下降 0.005 元/大
卡·吨，内插法结算。
单日供煤量考核：
8000 吨<单日供煤量≤12000 吨，超过
8000 吨的供煤量基准价格下浮 0.02 元/
大卡· 吨。
单日供煤量>12000 吨，超过 12000 吨的
供煤量基准价格下浮0.03元/大卡·吨。

硫份计价标准：
1. 2.5%<St.d≤3.5%，St.d 每升高 0.1 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 1
元，0.1 以内按内插法结算；
2. 3.5%<St.d≤4.0%，St.d 每升高 0.1 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 3
元，0.1 以内按内插法结算；
3. St.d>,4.0%，St.d 每升高 0.1，吨煤价下降 5 元，0.1 以内
按内插法结算。类推扣减，扣完为止。
煤灰中碱金属含量计价标准：（买方对卖方碱金属（Na2O+K2O）进
行抽检，供应的火车煤每一列进行抽检，汽车煤任一批次随机抽检，抽
检结果分别作为每列火车煤和汽车煤考核依据）。
超过 2.5%，我公司有权拒收，已接收煤量按以下标准考核：
1. 2.5%<Na2O+k2O≤3.5%,每升高 0.1 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 2
元；内插法结算。
2. 3.5%<Na2O+k2O≤4.5%,每升高 0.1 个百分点，吨煤价下降 5
元，内插法结算。
3.Na2O+k2O>4.5%, 每升高 0.1，吨煤价下降 10 元，内插法结算。

履约率考核：
合同履约率 95-110%为合格
区间。
90%≤合同履约率<95%，煤价
下降-0.002 元/大卡· 吨；
80%≤合同履约率<90%，煤价
下降-0.004 元/大卡· 吨；
70%≤合同履约率<80%，煤价
下降-0.006 元/大卡· 吨；
60%≤合同履约率<70%，煤价
下降-0.008 元/大卡· 吨；
50%≤合同履约率<60%，煤价
下降-0.010 元/大卡· 吨；
40%≤合同履约率<50%，煤价
下降-0.015 元/大卡· 吨；
合同履约率<40%，煤价下降
-0.020 元/大卡·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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